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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至2022年度取暖季预防煤气中毒工作
方案

2021至2022年度取暖季预防煤气中毒工作，自2021年11月10日起至2022年3月15日结束。为做好预防煤气中毒工作，保障全镇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依据《北京市2021至2022年度取暖季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方案》及《通州区2021至2022年度取暖季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要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十四五”规划开局和服务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关键之年，各单位要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配合、通力合作，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资源，通过广泛开展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活动，全面提高群众的自防能力和自防意识；通过强化日常入户检查，及时发现整改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煤气中毒事故的发生，实现“宣传检查全覆盖、无死角，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不发生责任事故”的工作目标。
二、组织领导
成立马驹桥镇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
组      长: 唐殿珂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组长: 鲁云乐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副  组  长：汪立宏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办公室主任
曾  琪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陈  钊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王雪冬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郑月雷  镇党委委员、马驹桥派出所所长
高国庆  副镇长
李  艾  副镇长
朱善斌  副镇长
陆  锋  副镇长
马瑞忠  二级调研员
贾海波  大杜社派出所所长
组      员：张希岭  镇综治办主任
吴宝锋  镇纪委、监察办负责人
商黎明  镇宣传部
陈敏子  镇社会办负责人
邓永萍	镇民政科负责人
韩建国  镇农办负责人
刘宗璞  镇教委办主任
魏  民  镇规划办负责人
王长江  镇城管执法分队队长
郭进良  镇安监科负责人
王定坤  马驹桥市场所所长
马君羊  经开区商务金融局二处
荆秋成  镇环保科负责人
赵会珍  镇计生办负责人
刘  琪  镇经济发展科负责人
各村（社区）书记、主任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综治办，镇综治办主任张希岭任办公室主任。
三、工作重点及标准
（一）严格落实“三个严禁”：即严禁工地、工棚使用明火取暖；严禁学校教室宿舍使用明火取暖；严禁单位集体宿舍使用明火取暖。
（二）严格落实“四个必查”：即查可能出现一氧化碳泄露的取暖设备、器具的安装使用情况，查房屋通风情况，查报警器安装使用情况，查取暖户安全常识掌握情况，全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面责任；
（三）严格落实“五个百分百”：即入户宣传见面率100%，与取暖户、出租房主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签订“预防煤气中毒安全责任书”100%，四色安全贴张贴率100%，报警器和风斗等安全设备安装率100%，隐患整改率100%；
（四）严格落实“六个规定动作”：即按照“四次温暖行动”时间节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宣传检查。每户要签订安全责任书、要在可能出现一氧化碳泄露的取暖设备器具上张贴安全提示、检查要填写检查记录、发现隐患要发隐患通知书、通知书下发后要盯问题限期整改、每次入户检查均要留存影像或视频资料。
四、阶段划分
本年度预防煤气中毒工作从2021年11月10日开始至2022年3月15日结束，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2021年11月10日前）：一是成立预防煤气中毒协调（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二是更新完善取暖户基础台账，组建实名制督导检查队，以及基层便民服务队，并开展岗前培训；
（二）实施阶段（2021年11月11日至2022年3月9日）：以四次“温暖”行动为牵动，深入开展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检查等工作。
1.“温暖一号”行动（2021年11月11日至17日）：重点完成4项工作：集中宣传检查，对前期摸排的取暖户基础台账进行核对更新，逐户签订“预防煤气中毒安全责任书”、“预防煤气中毒安全承诺书”，逐个炉具张贴“黄色”安全贴。
2.“温暖二号”行动（2022年1月11日至17日）：逐户进行宣传检查，逐个炉具张贴“红色”安全贴。
3.“温暖三号”行动（2022年2月1日至7日）：逐户宣传检查，逐个炉具张贴“橙色”安全贴。
4.“温暖四号”行动（2022年3月1日至7日）：开展第四次逐户检查，逐个炉具张贴“绿色”安全贴。
（三）总结考核阶段（2022年3月10日至15日）：一是3月15日前，各成员单位上报工作总结至综治办；二是镇综治办统计汇总各部门工作情况，形成年度工作报告及相关考核意见。
五、职责分工
（一）宣传部：负责对预防煤气中毒工作进行正面宣传和安全提示。
（二）综治办：牵头日常工作，组织协调各部门工作开展，负责对各部门落实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实施考核。
（三）马驹桥派出所、大杜社派出所：指导各部门落实预防措施，并对煤气中毒死亡事故开展调查工作。
（四）社会办：负责指导社区开展对煤火取暖户的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教育及安全检查工作。
（五）民政科：负责辖区内煤气中毒事故发生后的相关救助工作。
（六）农办：负责指导、协调加强对农民煤火取暖户、吊炕（包括土炕）使用户的宣传教育、调查摸底、安全检查工作，推进农村地区的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建设。负责全镇旅馆业和民俗旅游村（户）加强煤火取暖的安全管理，调查摸底、宣传教育和安全检查工作。
（七）教委办：负责全镇中小学、幼儿园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教育、调查摸底和安全检查工作。
（八）规划办：负责取得施工许可手续的房屋及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现场和工棚宿舍开展预防煤气中毒的宣传教育、调查摸底、安全检查工作。
（九）城管执法队：组织对燃气供应企业开展燃气隐患排查，配合有关部门对各类燃气器具引发的中毒事故开展调查；负责依法查处街面流动无照售煤、取暖器具的游商。
（十）安监科：负责依法对生产和使用一氧化碳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监管，特别是加强使用燃气、炭火从事餐饮经营的企业加强宣传教育和安全检查工作。
（十一）市场所、经开区商务金融局二处：负责对本辖区民用燃煤取暖炉具和家用一氧化碳报警器市场进行检查，依法打击非法经营、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行为。对本辖区燃煤取暖器具生产企业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对生产不合格取暖器具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
（十二）环保科：负责推动“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改造工程，从源头上降低煤气中毒事故的发生。
（十三）计生办：负责协调辖区卫生院对煤气中毒人员进行医疗救治和相关救治信息报告，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科普宣教工作。
（十四）经发科：负责组织全镇餐饮从业单位落实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收集汇总及时公布合格燃煤取暖炉具销售网点名录，引导市民购买合格的燃煤取暖炉具。
（十五）镇纪委、监察办：对发生的死亡事故，进行责任倒查。依据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相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管理责任。
六、工作措施
（一）动员发动，强化工作保障
一是各居（村）委会要抽调人员成立基层便民服务队，主动服务取暖群众；
二是充分发动治保积极分子、志愿者参与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教育；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鼓励邻里互助，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四是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对孤寡老人进行包户，强化日常宣传检查工作；
五是加强工作培训，确保宣传检查人员熟练掌握预防煤气中毒的相关常识。
（二）滚动摸排，建立基础台账
根据往年事故发生情况和辖区特点，重点围绕使用煤火、土暖气锅炉、土炕较多的村、出租房屋、街边门店等高发地区，以及孤寡老人、流动人口等易发人群，加强入户宣传检查工作力度，摸清掌握本辖区使用民用燃煤炉、土暖气、土炕等取暖炉具的户数、人数，建立预防煤气中毒基础台帐和明细表，并按照方案要求动态更新。
（三）广泛宣传，提高群众自防意识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多种途径,利用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材料、宣传品以及入户宣传等形式，加强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宣传，增强群众对煤气中毒危害性的认识，提升日常预防能力。同时，密切联系气象部门，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大风、降雪等恶劣天气，及时以各种方式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居民注意取暖安全。
（四）深入检查、严盯隐患整改
按照“四个必查”要求，逐户逐项进行检查，每次检查要填写《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检查表》，并由取暖户签字；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填写《预防煤气中毒隐患整改通知书》，同时紧盯问题限期整改；对已进行“煤改电”、“煤改气”，实施清洁能源改造的地区，重点防止“死煤复燃”和临时取暖现象发生。
（五）用足法规，严格责任倒查
对于企业法人及经营者、出租房主不履行安全管理责任，致使员工或居住人煤气中毒的，派出所可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等情况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追究其刑事责任。监察部门可依据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相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管理责任，后果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发生的死亡事故，综治办、纪委将进行责任倒查。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对预防煤气中毒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织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全面细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做到思想到位、组织部署到位。
（二）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根据职责任务，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落实实名制名单，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掌握信息，及时上报。各单位要按照阶段部署和通知要求的时间节点及时上报工作信息。对发生的煤气中毒事故，工作中的突出情况和疑难问题要随时上报至镇综治办。出现漏报、瞒报等情况的，将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管理责任。

附件: 1.预防煤气中毒检查工作规定
2.预防煤气中毒安全责任书（模板）
3.预防煤气中毒安全承诺书（模板）
4.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检查表（模板）
5.预防煤气中毒工作隐患整改通知书（模板）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印发
附件1

预防煤气中毒检查工作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预防煤气中毒检查工作，明确职责任务、检查内容和检查标准，确保及时发现事故隐患，特制定工作规定如下：
一、检查形式
1.集中检查。一是由市预防办公室在四次“温暖”行动期间，组织开展全市范围的集中检查行动。二是在降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前，全市统一开展预防煤气中毒紧急检查行动。
2.日常检查。由各区和街乡镇政府、居（村）委会根据本辖区情况，自行组织安排预防煤气中毒检查工作。
二、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炉具安装使用情况，房屋通风情况，报警器安装使用情况和取暖户安全常识掌握情况四大部分。
1.炉具安装使用情况。一是查是否使用合格的取暖炉具。二是查烟道是否堵塞。三是查炉具安装使用是否正确。四是查烟筒是否有破损，是否安装弯头或三通。五是查室内是否有乏煤。六是查土暖气、火炕安装是否安全。
2.房屋通风情况。一是查是否安装风斗，通风是否良好。二是土暖气用户要注意检查煤火间与居室是否做好隔离，穿墙孔是否密闭或存在其他串烟隐患。
3.报警器安装使用情况。查是否正确安装使用一氧化碳报警器，包括是否安装了报警器，报警器是否存在故障，报警器安装位置是否合理，了解报警器是否全天保持通电连接。
4.取暖户安全常识掌握情况。查使用人是否懂得预防常识。
三、工作要求
1.各单位、各部门必须确定预防煤气中毒检查工作的直接负责人。便民服务队必须实名制管理，并根据负责区域分片包干负责，确保责任到人。
2.首次检查必须与煤火取暖户签订“预防煤气中毒安全责任书”（已完成“无煤化”改造的取暖户中，对2020年新完成“无煤化”改造的住户、无任何取暖设备的住户、出租房等三类住户签订“预防煤气中毒安全承诺书”），四次集中检查必须分阶段张贴黄、红、橙、绿四色安全提示贴。
3.对煤火取暖户的检查工作必须逐项填写《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检查表》，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存档备查，留存影像资料。
4.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要立即填写下发《预防煤气中毒工作隐患整改通知书》，并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整改。当时无法整改的，要责令其停止使用。
5.检查时，发现重大安全隐患、被检查人不配合工作或被检查人拒不整改隐患的，检查人要立即通知单位负责人或者房屋出租人到场，要求其在《预防煤气中毒工作隐患整改通知书》上签字，并告知其应承担的责任，责令其立即整改。

附件2

预防煤气中毒安全责任书（模板）


取暖户（签字）：　　　　　　　取暖户地址：　　　　　　　
单位负责人或出租房房主（签字）：　　　　　　　　　　　　
检查人（单位盖章）：　　　　　签订时间：　　　　　　　　
为防止发生煤气中毒事故，保障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您在提供或者使用煤火取暖时要履行以下责任和义务：
1.不使用不安全炉具，不在室内使用明火取暖，不在室内安装使用土暖气。
2.要了解掌握预防煤气中毒相关知识；安装炉具（含土暖气）时，要检查炉具是否完好，烟筒接口处是否接牢，并安装弯头；室内必须安装风斗，要经常检查风斗是否完好，保持通风；要经常检查烟道是否堵塞，特别是烟筒与炉子的接口处，做到及时清理，防止烟道堵塞。
3.煤火取暖户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检查炉火是否封好，炉盖是否盖严，风门是否打开。
4.出租房房主要向承租人进行预防煤气中毒宣传，不得提供不安全炉具，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承租人取暖安全。
5.承租人要正确使用煤火取暖，每天清理炉具烟道口积灰，检查风斗是否畅通，防止发生煤气中毒事故。
6.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保障单位内的取暖安全。

附件3

预防煤气中毒安全承诺书（模板）
2021至2022年度取暖季


住户（签字）：　　　　　　　　　　　
住户地址：　　　　　　　　　　　　　　　　　　　　　　
单位负责人或出租房房主（签字）：　　　　　　　　　　　　
检查人（单位盖章）：　　　　　　　　　　　　　　　　　　
签订时间：　　　　　　　　　　　　
为防止发生煤气中毒事故，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2021至2022取暖季，承诺以下事项：
1.不在室内使用明火取暖。
2.出租房房主要向承租人进行预防煤气中毒宣传，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安全的取暖设备，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承租人取暖安全。
3.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保障单位内的取暖安全。

附件4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检查表（模板）


被检查人（签字）：　　　　　　　　联系电话：　　　　　　
取暖户地址：　　　　　　　　　检查人（单位盖章）：　　　
检查日期：　　　　　　　　
	
	检查内容
	实际情况

	1
	自住房、出租房屋、集体宿舍、工地工棚、街边门店等
	

	2
	取暖户是否了解预防煤气中毒相关知识
	

	3
	是否有宣传材料、张贴安全提示
	

	4
	是否签订安全责任书
	

	5
	是否使用安全的取暖炉具（应注明土暖气或燃煤炉）
	

	6
	是否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7
	煤火间或居室是否安装风斗
	

	8
	炉具、土暖气、火炕安装是否正确
	

	9
	烟筒是否有弯头或三通
	

	10
	烟筒管道是否密封严密
	

	11
	烟道是否畅通
	

	检查意见
	

	复查结果
	



附件5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隐患整改通知书（模板）

　　　　　　　　：
经检查，发现您在使用煤火取暖过程中存在如下安全隐患：
　　　　　　　　　　　　　　　　　　　　　　　　　　　　
　　　　　　　　　　　　　　　　　　　　　　　　　　　　
　　　　　　　　　　　　　　　　　　　　　　　　　　　　
为了预防煤气中毒事故发生，确保您的生命健康安全，请您暂停煤火取暖，并立即按照如下意见进行整改：
　　　　　　　　　　　　　　　　　　　　　　　　　　　　
　　　　　　　　　　　　　　　　　　　　　　　　　　　　
　　　　　　　　　　　　　　　　　　　　　　　　　　　　
请在三天内整改完毕，并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将在24小时内复查，合格后方可生火取暖。如果您不听劝阻，因使用煤火取暖造成煤气中毒，后果自负。

被检查人（签字）：　　　　　　联系电话：　　　　　　　　
取暖户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字）：　　　　出租房房主（签字）：　　　　　
检查人（单位盖章）：　　　　检查日期：　　　　　　　　　
注: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人,一份由检查人留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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